人才分级分类标准
（一）领军人才（学术型）：国家级人才（B类）、省部级人才（C类），具体依据《安徽省高层次人才分级分类目录》（2025版）确定。

（二）拔尖人才：

1.学术型：具有博士学位的教授或副教授，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
①人文社科类：主持完成国家级纵向科研项目，在本学科二类以上期刊发表论文5篇以上（外文期刊应不低于中科院SCI或SSCI二区）。
②自然科学类：主持完成国家级纵向科研项目，在本学科一类期刊发表论文6篇以上，其中中科院SCI一区不少于2篇。
③获得过省部级及以上政府科研奖励（二等奖以上，第一完成人），或二类及以上教学奖励（一等奖以上，第一完成人）。 

④拥有核心科技成果，近五年累计科技成果转化金额超过300万元。
2.产业型：具有博士学位的高级工程师（含副高），契合我校学科专业发展方向，具有丰富的产业或行业实战经验，经学校综合评定达到相应业绩成果的产业高端人才。
（三）青年英才：具有博士学位，具体分为五个层次。
1.第一层次（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）：
①人文社科类在本学科二类以上期刊发表论文6篇以上（外文期刊应不低于中科院SCI或SSCI三区）；或主持完成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，且在本学科二类以上期刊发表论文4篇以上（外文期刊应不低于中科院SCI或SSCI三区）。
②自然科学类在本学科一类期刊发表论文8篇以上，其中中科院SCI二区以上不少于4篇；或主持完成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，且在本学科一类期刊发表论文5篇以上，其中中科院SCI二区以上不少于3篇；或在本学科一类期刊（中科院SCI一区）发表论文3篇以上。

③获得过二类以上科研奖励（三等奖以上，第一完成人），或二类以上教学奖励（二等奖以上，第一完成人）。

④经学校综合评定达到相应层次业绩成果的人才（含产业型人才）。
2.第二层次（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）：
①出站博士后。
②人文社科类在本学科二类以上期刊发表5篇学术论文（外文期刊应不低于中科院SCI或SSCI三区）；或主持完成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，且在本学科二类以上期刊发表3篇学术论文（外文期刊应不低于中科院SCI或SSCI三区）。
③自然科学类在本学科一类期刊发表7篇学术论文，其中中科院SCI二区以上不少于3篇；或主持完成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，且在本学科一类期刊发表4篇学术论文，其中中科院SCI二区以上不少于2篇；或在本学科一类期刊发表4篇学术论文，且在中科院SCI一区发表论文2篇以上。
④经学校综合评定达到相应层次业绩成果的人才（含产业型人才）。 
3.第三层次（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）：
①人文社科类在本学科二类以上期刊发表4篇学术论文（外文期刊应不低于中科院SCI或SSCI三区）；或主持完成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，且在本学科二类以上期刊发表2篇学术论文（外文期刊应不低于中科院SCI或SSCI三区）。
②自然科学类在本学科一类期刊发表6篇学术论文，其中中科院SCI二区以上不少于2篇；或主持完成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，且在本学科一类期刊发表3篇学术论文，其中中科院SCI二区以上不少于1篇。
③经学校综合评定达到相应层次业绩成果的人才（含产业型人才）。 
4.第四层次（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）：
①人文社科类在本学科二类以上期刊发表1篇学术论文且在二类扩展版期刊发表1篇学术论文，自然科学类在本学科一类期刊发表2篇学术论文或授权国家发明专利2项以上（前2名）。

②经学校综合评定达到上述业绩成果的人才。
5.第五层次（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）：
①人文社科类在本学科二类以上期刊发表1篇学术论文或者在本学科三类以上期刊发表2篇学术论文，自然科学类在本学科一类期刊发表1篇学术论文或授权国家发明专利1项以上（前3名）。
②经学校综合评定达到上述业绩成果的人才。
【备注】产业型人才应具有丰富的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经验，以及能够把握产业方向、带领学科团队、链接企业资源的能力。拟引进的产业型人才业绩成果主要依据其行业口碑、产业经验，以及主持完成的科技攻关项目和拥有的核心科技成果等综合评定。
（四）特需运动员计划

1.第一层次：根据《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》（体竞字〔2024〕121号）被认定为国际运动健将的人才。

2.第二层次：根据《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》（体竞字〔2024〕121号）被认定为运动健将的人才。
（五）副教授（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）：
①人文社科类：在本学科二类及以上期刊发表2篇以上（含）学术论文或主持完成三类及以上纵向科研项目1项以上（含）并在本学科二类及以上期刊发表1篇以上（含）学术论文。出版与本学科相关的学术专著1部（不少于10万字，须在B类及以上出版社出版并经学术委员会认定）可替代二类及以上期刊论文1篇。SCI和SSCI应不低于中科院三区，EI应为JA。

②自然科学类：在本学科一类期刊发表2篇以上（含）学术论文或主持完成三类及以上纵向科研项目1项以上（含）且在本学科一类期刊发表1篇以上（含）学术论文。出版与本学科相关的学术专著1部（不少于10万字，须在B类及以上出版社出版并经学术委员会认定）可替代一类及以上期刊论文1篇。SCI应不低于中科院二区，EI应为JA。
海外引才旨在吸引和鼓励在自然科学、工程技术、人文社会科学等领域取得较好成绩的海外优秀青年学者回国（来华）工作。从海外引进的人才，原则上需毕业于QS世界大学最新排名前300的大学，并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。其业绩成果依据应聘人员的学科背景、专业素养、科研能力及发展潜力，参照国内相应引才层次标准进行综合评定。

以上各类人才业绩成果须以2022年以来的为主，论文、项目、获奖主要依据《安徽省普通本科高等学校教师专业技术资格申报条件》（皖教人[2016]1号）设定的标准执行。外文期刊分区标准后续如有调整，以学校科研处认定为准。学术专著出版社类别参照《铜陵学院标志性科研业绩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院办[2024]60号）文件规定；公开发表的论文须具有“CN”或“ISSN”刊号，且应聘人员须为第一作者，不含共同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。博士在读期间论文署名导师为第一作者，博士本人为第二作者的，在认定人才层次和兑现人才待遇时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考虑。

